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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內地公安人員越境執法的投訴

目的

本文件詳細匯報警方就蘇雪女士的投訴進行的調查。蘇女

士是蘇志一先生的女兒，她指稱內地公安人員曾在一九九五及

一九九六年在香港執法。

投訴

2 . 傳媒報道蘇先生的個案後，警務處港島總區刑事總部隨即

接觸蘇女士，要求提供資料。警方曾在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六

日與蘇女士晤談，其後並數次跟進會晤。蘇女士指稱內地公安

人員曾數次越境到香港執法，詳情如下︰

( a ) 蘇女士指稱她的父母在內地被捕後，她在一九九五年

十月二十八日被六名男子，包括四名肇慶公安局人員

押回香港，到她父親在北角的住所進行搜查及檢取了

一些文件。

( b ) 蘇女士又指稱在一九九六年一月四日，她父親同樣被

公安人員押回香港，從他在中國銀行灣仔分行的保險

箱中檢取一些物品 ;  及

( c ) 蘇女士又指稱在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二日，她父親被公

安 人 員 押 回 香 港 ， 到 他 在 北 角 住 所 拿 取 一 些 私 人 物

品。

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

3 . 警方就蘇女士的投訴進行詳細調查。警方根據蘇女士的口

供，核對了出入境紀錄和進行各項查詢，並要求廣東省公安廳

提供資料。

4 . 有關警方調查工作的摘要已提交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

員參閱，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六日召開特別會議，就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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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摘要進行討論。會議紀錄載於立法會文件第 C B( 2 )  16 9 3 /0 0 -
0 1 號。

5 .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經討論後，建議警方考慮就有

關投訴作進一步調查。他們更特別要求︰

( a ) 在調查報告內載述警方對世紀香港酒店紀錄的查核；

( b ) 會見被指涉案的肇慶公安局人員，並確定他們來港的

目的；

( c ) 會見蘇志一先生，以蒐集有關他在一九九六年一月來

港的資料；以及

( d ) 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交警方就蘇女士的投訴進

行調查的詳細報告。

6 . 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一 月 舉 行 特 別 會 議

後，警方曾就蘇女士的投訴進行進一步調查。有關調查結果在

下文闡述。

向廣東省公安廳查詢

7 . 廣東省公安廳在回應警方的查詢時重申，公安部和廣東省

公 安 廳 發 出 指 引 ， 規 管 內 地 和 香 港 兩 地 警 務 合 作 下 的 個 案 處

理，廣東省所有公安部門均須嚴格遵守。在未向香港警方通報

和聯繫前，內地公安人員嚴禁到港進行警務活動。

8 . 根據廣東省公安廳提供的資料，蘇氏夫婦因被懷疑侵吞肇

慶市政府在港設立的  “香港百宙事業有限公司 ”  的公司財物，
涉嫌觸犯罪行，在一九九五年十月接受肇慶公安局調查。蘇先

生表示願意協助在肇慶進行的調查工作，並 他的女兒蘇女士

在 一 九 九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與 當 時 的 “ 香 港 百 宙 事 業 有 限 公

司”的總經理及一 名職員 (二人同時為肇慶市政府文職人員 )一
同回港，從蘇先生在北角的住所內取回一些帳務文件交予有關

當局。同樣，在一九九六年一月四日，蘇先生自願回港，從他

在中國銀行灣仔分行的保險箱取回信用證和其他有關文件，交

予內地當局。此外，在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二日，蘇先生主動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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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返回北角住所，取回一些私人物品及遷出該處。蘇先生這兩

次回港，均由 “香港百宙事業有限公司 ”  人員陪同。廣東省公安
廳明確表示，蘇氏父女分別在上述三次回港時，肇慶公安局人

員並沒有在香港執法，亦沒有到蘇先生在北角的住所搜查和取

證。

核對出入境紀錄

9 . 出入境紀錄顯示︰

( a )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:

!  一名證實為肇慶公安人員的男子 ( A 先生 )在蘇女士
入境 前 約 五 分鐘 抵 港 。 蘇女 士 在 一 九九 五 年 十 月

二十 九 日 離 港， 而 該 名 男子 則 比 她 早一 小 時 六 分

鐘離境。兩名證實為肇慶市政府人員的男子 ( B 先

生和 C 先生 )於蘇女士在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
抵港 及 二 十 九日 離 港 的 前後 數 分 鐘 內相 繼 進 入 及

離開香港。

( b ) 一九九六年一月三至五日 :

!  C 先生與另一名證實為肇慶公安人員的男子 ( D 先

生 )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三日下午及黃昏時分進入香
港。 蘇 先 生 在一 九 九 六 年一 月 四 日 早上 抵 港 ， 一

名證實為肇慶公安人員的女子 ( E 女士 )在蘇先生入
境 48 分鐘後抵港。該名女子在一九九六年一月七
日離境。

!  蘇先生在一九九六年一月四日下午離港時， D 先生
同時離境。 C 先生及 E 女士則分別在一九九六年

一月五日及七日離開香港。

( c )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二日 :

!  蘇先 生 在 一 月十 二 日 早 上來 港 。 兩 名證 實 為 肇 慶
公安人員的男子 ( F 先生和 G 先生 )於蘇先生入境後
半小時抵港。蘇先生於一月十二日下午離港， G 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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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於 差不 多時 間出 境， F 先 生則 於一 月十 三日 離

境。

附錄甲載錄了以上提及各人的出、入境時間表。

1 0 . 蘇女士在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持雙程通行證來港。據

內地當局所稱，向蘇女士發出雙程通行證，是因為她當時登記

為肇慶居民，直至一九九五年十一月，她才透露持有香港身分

證。一九九六年一月，蘇先生持香港身分證來港，上述其他內

地人士則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或雙程探親證件來港。

核實被蘇女士點名人士的身分

1 1 . 警方要求廣東省公安廳核實被蘇女士點名參與押送蘇氏父

女回港人士的身分。廣東省公安廳證實所指稱的 A 先生、 D 先

生、 E 女士、 F 先生及 G 先生是肇慶公安局人員，並確認他們

曾在這幾段期間以私人身分來港，但並沒有在香港從事任何與

蘇先生案件有關的活動。 B 先生和 C 先生被證實為肇慶市政府

人員。

查核酒店紀錄

1 2 . 蘇女士表示，她與押送蘇氏父女回港的人士於一九九五年

十月在港逗留期間，下榻灣仔世紀香港酒店。據警方翻查酒店

紀錄所得， C 先生在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登記入住三間房

間，並在翌日離開。警方也發現被指稱在一九九六年一月與蘇

先生同行的 E 女士，曾在一九九六年一月四日登記入住同一酒

店的房間，並在一九九六年一月七日離開。警方未能憑酒店紀

錄確定個別房間的房客，因為法例沒有規定酒店須備存一年以

上的入住房客姓名紀錄，因此酒店一 般都不會保存這些紀錄超

過一年。

實地調查

1 3 . 警方也有到蘇先生位於北角的住所進行實地調查，以找尋

獨立證人，可是無法找出在當時當值的管理員及清潔工人，因

為該大廈的物業管理公司沒有備存這類紀錄，而大廈的閉路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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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系統亦沒有錄影功能。警方曾在蘇先生居住的大廈逐戶進行

查問，但並沒有發現任何特別的資料。

向銀行查詢

1 4 . 蘇女士指稱蘇先生在一九九六年一月四日由公安人員押送

來港，並從他在中國銀行灣仔分行的保險箱檢取文件。警方取

得的有關銀行紀錄顯示，蘇先生在一九九六年一月四日從保險

箱取走物品，並於同日終止租用該保險箱。不過，紀錄並沒有

顯 示 蘇 先 生 取 走 物 品 時 是 否 有 人 陪 同 。 雖 然 銀 行 設 有 閉 路 電

視，但由於事隔多時，警方並未取得有關錄影帶。警方找到當

時負責處理取走物品和終止租用保險箱的銀行職員，但有關職

員未能提供任何有用的資料。

與有關人士晤談

1 5 . 警方依據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一月特別會

議上提出的建議，聯絡廣東省公安廳並尋求他們協助找出被指

稱的涉案人士，與他們晤談。在二零零一年五月，警方在內地

執法人員在場的情況下，在肇慶與 B 先生和 C 先生 (肇慶市政府
兩名文職人員 )晤談。 A 先生和 E 女士 (兩人均為肇慶公安人員 )
則選擇與廣東省公安廳人員晤談。廣東省公安廳在二零零一年

六月以書面方式告知警方從晤談所搜集到的資料。

1 6 . C 先生是  “香港百宙事業有限公司 ”  董事。在一九九五年
十月二十八日，他與同事 B 先生，即  “香港百宙事業有限公司 ”
的管理人員來港。兩人均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。他們陪同

蘇女士來港檢取  “香港百宙事業有限公司 ”  的文件。他們與蘇
女士均下榻世紀香港酒店，每人各佔一個房間。在一九九五年

十月二十九日， B 先生和 C 先生在蘇女士帶領下，前往蘇先生

位 於 北 角 的 住 所 ， 檢 取  “香 港 百 宙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”  的 一 些 文
件。 B 先生和 C 先生均表示蘇女士當時是自願這樣做的。他們

又稱蘇女士並沒有受到任何武力對待或威脅 註 1。 C 先生在一九

九六年一月四日陪同蘇先生來港，他們到過中國銀行灣仔分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1 B 先 生 和 C 先 生 的 口 供 與 蘇 女 士 向 警 方 提 供 的 口 供 吻 合 。 根 據 蘇 女 士
所 述 ， 她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的 香 港 之 行 是 完 全 自 由 而 並 無 受

到 任 何 形 式 的 制 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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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保險 箱部 ，蘇 先 生 在該 處把 一些  “香 港百宙 事業 有限 公司 ”
的文件 交給 C 先生 。 蘇先生 是自 願這樣 做的。 在這兩 次事 件

中，均沒有公安人員在場。

1 7 . A 先生在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

來港辦理私務，其間並無履行任何職務。在港期間，他並非下

榻世紀香港酒店。他沒有聯絡過蘇先生，也沒有參與蘇先生案

件的任何調查工作。 E 女士在一九九六年一月四至七日，持雙

程通行證來港處理私務。在港逗留期間，她獨自入住灣仔一間

酒店，並沒有履行任何職務或參與蘇先生案件的調查工作。

1 8 . 警方也要求會見 D 先生、 F 先生和 G 先生，他們被指稱曾
在 一 九 九 六 年 一 月 押 送 蘇 先 生 回 港 。 D 先 生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去

世，其餘兩名男子 ( F 先生和 G 先生 )則沒有再在公安廳工作，現
已不知所蹤。因此，未能安排與他們晤談。根據廣東省公安廳

所述， F 先生和 G 先生均是持雙程通行證來港的。

1 9 . 警方也通過廣東省公安廳要求與蘇先生晤談，他現正在東

莞羈留中心服刑。廣東省公安廳通知警方蘇先生拒絕就蘇女士

的投訴進行晤談。

總結

2 0 . 警方進一步找到證人所提供的資料，未能為蘇女士的指稱

提供佐證，亦未能帶出太多與事件有關的新資料。警方研究過

所得的全部資料後，認為早前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

議上發表的調查結果仍然成立。若干肇慶公安人員的出入境時

間與蘇女士和蘇先生的部分出入境時間接近。警方沒有發現足

夠證據支持在蘇女士所指的事件中，有任何人干犯法例，也不

足以證明任何內地公安人員曾在香港執法。內地公安機關曾向

香港特區政府保證內地執法人員嚴禁在香港進行執法行動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二年一月



附件甲

被蘇女士點名人士的出入境時間表

時間 人士 入境／

出境

管制站 旅行證件

1 9 95 年 1 0 月 28 日
2 2 20 時 A 先生 入境 羅湖 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

2 2 21 時 B 先生 入境 羅湖 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

2 2 25 時 蘇雪 入境 羅湖 雙程通行證

2 2 32 時 C 先生 入境 羅湖 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

1 9 95 年 1 0 月 29 日
1 1 13 時 A 先生 出境 羅湖 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

1 2 18 時 C 先生 出境 羅湖 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

1 2 19 時 蘇雪 出境 羅湖 雙程通行證

1 2 21 時 B 先生 出境 羅湖 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

1 9 96 年 1 月 3 日
1 7 07 時 D 先生 入境 羅湖 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

2 2 18 時 C 先生 入境 中港碼頭 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

1 9 96 年 1 月 4 日
1 1 09 時 蘇志一 入境 羅湖 香港身分證

1 1 57 時 E 女士 入境 羅湖 雙程通行證

1 5 59 時 蘇志一 出境 羅湖 香港身分證

1 5 59 時 D 先生 出境 羅湖 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

1 9 96 年 1 月 5 日
1 4 17 時 C 先生 出境 羅湖 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

1 9 96 年 1 月 7 日
0 7 26 時 E 女士 出境 中港碼頭 雙程通行證

1 9 96 年 1 月 1 2 日
1 1 08 時 蘇志一 入境 羅湖 香港身分證

1 1 44 時 F 先生 入境 羅湖 雙程通行證

1 1 46 時 G 先生 入境 羅湖 雙程通行證

1 7 22 時 蘇志一 出境 羅湖 香港身分證

1 7 24 時 G 先生 出境 羅湖 雙程通行證

1 9 96 年 1 月 1 3 日
1 0 47 時 F 先生 出境 羅湖 雙程通行證

註： B 及 C 是肇慶市政府人員，亦是 "香港百宙事業有限公司 "的職
員。 A、 D、 E、 F 及 G 則為肇慶公安人員。


